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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1－908）  

府法訴字第 1010199818號 

訴  願  人：○ 

            地址：○縣○鎮○路○段○巷○號 

訴願代理人：○ 

            地址：○縣○鎮○路○段○巷○號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 101 年 3 月

22日彰稅員分三字第 1012011289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原共有坐落本縣○鎮○段○、○、○、○、○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分別為 11/60、1/5、1/5、2/10、2/10，

含訴願人在內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於 96年 12月 31日訂立土

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移轉於案外人○，並於 97 年 1 月 29

日辦理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事宜，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爰按

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其中訴願人買賣移轉系爭土地共

有部分核定課徵土地增值稅分別為新臺幣 7 萬 8,000 元、50 萬

8,364元、181萬 1,011元、65萬 3,589元、102萬 5,275元，訴

願人並於 97 年間繳納完畢。嗣後訴願人於 101 年 3 月 14 日向原

處分機關員林分局申請，於 96年 12月 31日出售系爭土地面積 3

公畝應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並應依稅捐稽徵法

第 28條第 1項規定退還溢繳稅款，經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以 101

年 3 月 22 日彰稅員分三字第 1012011289 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

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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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 

（一） 原處分機關否准理由以訴願人係於 97年 1月 29日申報，

其中○段○、○、○地號等 3筆土地未主張按自用住宅稅

率核課土地增值稅，另○段○、○地號等 2筆土地原主張

按自用地稅率課徵，惟 97年 2月 29日亦申明主張按一般

稅率課徵，經查已逾補行申請法定期限，核與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規定不符。但查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規定為普

通法，而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為特別法，特別法應優

先適用，故本案應優先適用第 28條規定辦理。 

（二） 查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 96 年 12 月 14 日員建測字第

012360號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將○、○、○、○、○等 5

家人居住之房屋只測繪在同一間面積 54.94平方公尺，明

顯與事實不符，此有三合院房屋照片可以證明其錯誤，此

乃係可歸責於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等政府機關之錯

誤，而有稅捐稽徵法第 28條之適用。又彰化縣員林地政

事務所 96年 12月 19日員二補字第 000520號補正通知亦

僅通知○1人其餘○等均未獲通知，有明顯疏失，造成權

益受損，自屬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之請求範圍。就

自用住宅測量成果圖相關疑義，本人已向鈞府申請查復，

就上述建物測量成果圖，卻不能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

課土地增值稅疑義，已申請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查復。 

（三） 原處分機關 97年 2月間否准訴願人主張按自用住宅稅率

核課土地增值稅據悉係因訴願人之房屋未設房屋稅籍，竟

片面要求訴願人之代理人補附申明書於 97年 2月 29日申

明主張按一般稅率課徵而原處分機關並未以書面通知訴

願人陳述意見或給予補正之機會，有違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而訴願人之代理人懼於原處分機關有准駁之權威性，

不敢不遵照辦理，此可查申明書之多位納稅義務人之簽名

均為代理人一人代簽，而訴願人與多位納稅義務人主張按

自用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之申明書及戶口名簿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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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附於案卷內更可證明訴願人與多位納稅義務人並未撤

回按自用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之主張，故原處分機關

改按一般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存在明顯瑕疵且原處分機

關長期怠於清查稅籍亦有失責，作成處分時僅書面審查並

未就訴願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亦未會勘現場以

調查具體事證，原處分機關若以代理人補附申明書有訴願

人與多位納稅義務人所蓋之印章，據以認定代理人所為之

法律效果及於本人，惟訴願人亦可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1項規定，申請退還。 

（四） 訴願人所居住之平房（門牌整編前為○鎮○里○鄰○巷○

號）自 66年 10月開始供電至 97年 1月拆屋廢止用電即

可證明訴願人所居住之房屋已建築完成近 30年，雖然早

年不懂法令未設房屋稅籍，惟依據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3項規定，可適用自用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於出售土地時，已在○○鎮○里○街○巷○號辦竣戶籍登

記至 97年 12月 12日才遷出及住址變更至員林鎮大榮街

65 號且出售前一年無營業或出租之使用，符合適用自用

住宅稅率要件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訴願人等申報移轉系爭○段○、○、○地號等 3筆土地未

勾選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員林分局按一般用地稅率

向訴願人核課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間屆滿日為 97年 3月

15 日；其餘○段○、○地號等 2 土地，申報當時檢附戶

口名簿影本及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本縣○鎮○街○巷○

號建物之建物測量成果圖、系爭○段○、○、○地號土地

原持分人○所有前揭建物門牌證明書、訴願人系爭○段

○、○地號土地無租賃情形證明書），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惟因訴願人及案外人計 10人嗣

於 97年 2月 29日出具說明書（略以）：「請准撤回○鎮○

段○、○地號於 97年 1月 29日申報土地現值主張按自用

住宅稅率課徵之申請，改按一般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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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上開 2筆土地改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是

以，員林分局乃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繳納期

間屆滿日為 97年 4月 13日，案告確定。 

（二） 系爭土地繳納期間屆滿日分別為 97年 3月 15日及 97年

4月 13日，訴願人亦分別於 97年 3月 19日及 97年 3月

20 日繳納，且查所核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背面注意事項

並載明：「本件出售之土地如何於自用住宅用地申請要件

而尚未申請者，請於繳款書所載繳納期間屆滿前，檢附戶

口名簿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各

乙份，向本（分）局補行申請，逾期申請者，不得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訴願人未於繳納期

間屆滿前檢具相關資料提出申請，遲至 101年 3月 14日

始申請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已逾土地

稅法第 34條之 1期限之規定。 

（三） 稅捐稽徵法乃對各內地稅稽徵程序之共同適用事項，作統

一性、通則性之規定，屬普通法之性質，依據立法意旨，

稅捐稽徵法為租稅法體系中之補充規定，惟基於功能需

要，而賦予優先適用之效力。有關出售自用住宅用地，依

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規定，補行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者，非屬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適用

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情形，退還溢繳稅款，兩者規定適

用事項不同，訴願人所稱稅捐稽徵法為特別法應優先適

用，容有誤解云云。 

理 由 

一、 按「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

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

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

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

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年內查明退

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五年內溢繳者為限。前二項溢繳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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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

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

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退還。本條修正施行前，因第二項事由致溢繳稅款

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前項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於本條修

正施行前已知有錯誤之原因者，二年之退還期間，自本條修

正施行之日起算。」、「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

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

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

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土地所有權人出售

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

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

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徵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

者，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

之。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

適用前項規定。第一項規定於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占

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不適用之。但自用住宅建築

工程完成滿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

規定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土地所有權人適

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不受前項一次之限制：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

五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部分。二、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

以外之房屋。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四、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

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年。五、出售前五年內，無供

營業使用或出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自用住宅

字樣，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其未註

明者，得於繳納期間屆滿前，向當地稽徵機關補行申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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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得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所有

權移轉，依規定由權利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或無須申報

土地移轉現值之案件，稽徵機關應主動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其合於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土地增值稅。」於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及土地稅法第 28條、

第 34條、第 34條之 1分別定有明文。 

二、 為防止以輾轉出售自用住宅之方式逃避累進之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 34條明定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優惠稅率，每人以一

次為限；且為免稅務案件積延不結，增加作業上困難，第 34

條之 1 明文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期

限。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係以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為前提，稽徵機關並無逕行核課之權；參以同一土地

所有權人一生只能一次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

稅，益見就該次土地所有權之移轉，是否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決定。倘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稽徵機關即應就

程序及實體上予以調查認定。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土地增值稅既應經由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權利為主張，則土地

所有權人所為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權利，

性質上核屬公法上之請求權。故此公法上請求權之行使，如

屬行為時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規定情形者，應適用該

條規定期間之限制，以免此請求權之是否行使長久陷於不確

定狀態，而有礙法秩序之安定（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272號、99年度判字第 396號、100年度判字第 1440號判決

參照），合先敘明。 

三、 卷查訴願人與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於 96年 12月 31日與案外

人○訂立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出售系爭土地於案外

人○，並委託○於 97年 1月 29日代辦土地現值申報、領取

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及應納未納土地稅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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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受益費繳款書等事項。因系爭○鎮○段○、○、○地號

土地之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未註明「自用住宅」

字樣，且未勾選「請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欄位，是原

處分機關按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系爭 3 筆土地之土地增值稅並

開立繳款書，繳納期間為 97年 2月 15日至 97年 3月 15日，

訴願人並於同年 3月 19日繳納完畢；而系爭○鎮○段○、○

地號土地之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雖勾選「請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之欄位，惟該 2 筆土地含訴願人在內

之全體共有人，復於 97年 2月 29日向原處分機關表明撤回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並改按一般稅率

核課，是原處分機關按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系爭 2 筆土地之土

地增值稅並開立繳款書，繳納期間為 97年 3月 15日至 97年

4 月 13 日，訴願人並於同年 4 月 13 日繳納完畢，有系爭土

地之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

申報書、繳款書及 97年 2月 29日撤回自用住宅稅率課徵而

改按一般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說明書影本可稽。從而，系

爭土地縱有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事，

然訴願人既未於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規範期間內履行

申報協力義務，原處分機關即無逕行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

定之權限，訴願人逾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間，遲至

101年 3月 14日始申請 3公畝改按自用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

值稅，則原處分機關據以駁回所請，揆諸首揭法令，並無違

誤。 

四、 再者，關於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第 2項之申請改依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公法上請求權，其與稅捐稽徵法

第 28條之退稅請求權，二者係不同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如

申請改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請求權因已屆

期限或罹時效消滅，致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申請為無

理由者，亦即土地移轉未依法申請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土地增值稅，則納稅義務人按非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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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即不生因應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而未適用致

溢繳土地增值稅情事，納稅義務人當無取得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退稅請求權之可能（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254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993號判決參照）。準

此，訴願人於 101年 3月 14日檢附相關文件，申請改依自用

住宅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既已逾土地稅法第 34條之 1第 1

項期限而無理由，原所繳納土地增值稅，當無溢繳稅款可言，

訴願人主張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請求退還已繳納之土

地增值稅，容有誤解。 

五、 末查，所謂「代理」，係指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

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參

諸行政程序法第 24條規定，除法規或性質上不得授權代理之

行政程序外，當事人非不得授權予第三人，由其代替本人進

行行政程序。惟第三人如僅於書面上記載本人之姓名或蓋其

印章，而未另以自行名義簽章，且未記載為本人代理之意旨

者，則本質上行為人僅為本人之使者或機關，係為「傳達」

他人之意思表示，而非代理人「自為」意思表示，應認為乃

本人自己之行為。是以，97 年 2 月 29 日撤回自用住宅稅率

課徵而改按一般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說明書縱乃案外人○

代為訴願人等共有人簽名並蓋章，惟書面未存有案外人○之

簽章，復未表明代理意旨，足徵「撤回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並改按一般稅率核課」之意思表示，

應乃訴願人等之意思表示，而與代理行為無涉，故訴願人所

陳按一般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之處分存在明顯瑕疵云云，洵

無足採。至訴願人請求查證相關疑義一節，因本件事實已臻

明確，是訴願人申請調查證據，核無必要。另訴辯雙方其餘

主張，因不影響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不再一一論述，併予

敘明。 

六、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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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仲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張富慶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蔡和昌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9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